
  

大会 — 第 38 届会议 

经济委员会 

议程项目 40：航空运输的经济发展 — 政策 

关于制定一套高层次非指令性的消费者保护核心原则的建议 

（由 IATA 提交） 

摘要 

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各种保护乘客权利的机制。当前零打碎敲的消费者保护监管措施

对消费者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选择的减少和成本的增加。第六届世界航空运输大会

（ATConf/6）总结认为不同制度之间需要有更大的兼容性和融合度，且有必要制定消费者保护的核

心原则。行业在最近2013年6月的IATA年会上一致通过一套原则，该原则基于现有机制的经验教训，

必须在充分保护乘客和行业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这些原则将为航空运输利益相关方指明前进的方

向，在乘客权利方面达成更多的一致，为消费者和行业谋求福利。 

行动：请求大会： 

a) 请求国际民航组织，通过适当的机构，以附件1的原则为基础，制定国际民航组织的高层次

非指令性的消费者保护核心原则；和 

b) 建议成员国考虑将这些原则纳入现有和未来的乘客权利制度。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为国际航空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全球监管环境” 

财务影响： 无 

参考文件： 第六届世界航空运输大会工作文件104议程第2.3项 
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第199次会议工作文件C-/14044 

                                                      
1 法文、俄文、中文和西班牙文版由国际航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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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各种保护乘客权利的机制。当前有 55 个国家存在某种形式的

航空乘客权利的机制，其中 30 个是在过去 7 年中推出的，还有一些国家也在准备这样做。当今如此众

多的机制之间互不承认，也不相协调。例如，对于许多相同的行程，一个乘客有资格享受两个甚至三

个乘客权利制度下的待遇。虽然某些法律承认几项索赔并存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还不够完备，不能

确保不会出现多项索赔的情况。重复索赔的可能性对本行业的成本影响重大。 

1.2 航空公司承诺确保乘客的安全和舒适，并承认有必要让乘客在旅途中获得基本的保护。为此，

行业一致同意在多个领域提供并延伸给与乘客的协助，包括对行动不便乘客提供特别程序、允许改变

路线和退款、提供关怀和援助或在出现航班延误或取消的情况下提供补偿，以及高效的投诉处理程序。

此外，航空公司日常采取自愿措施来保护乘客，比如根据天气预报如在下雪天气主动取消航班，让乘

客有时间改变计划而不是被滞留在机场。 

1.3 有些乘客权利制度所包含的规定会带来增加乘客不便、成本、降低衔接性等意想不到的后果： 

1.3.1 不论损坏是否由延误所引起都对航班延误若干小时要求赔偿，这样只会产生连锁反应，

导致更多的航班被取消，对乘客造成更严重的破坏，而不是保护他们。航空公司可能不会再选择

推迟航班而是直接取消航班，因为推迟往往会比取消航班产生更多的成本。 

1.3.2 被拒绝登机的补偿越高，则乘客支付的机票价格也将更高。超售的做法让尽可能多的

人能够前往他们的目的地。而对拒绝登机提供的不符合实际的过高补偿水平将促使航空公司减少

这种做法，由于无法优化客座率而提高票价。 

1.3.3 乘客还可以预见航空公司通过更贵的机票将遵守多种机制的成本转嫁给乘客。在一个

利润微薄的行业，要遵守众多消费者保护规则的成本会打击竞争力，使得航线无利可图，减少衔

接，并降低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利益，包括依赖于空运服务的小群体。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这会

使竞争激烈的目的地更吸引航空公司，吸引价格敏感型游客去参观。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意味着选

择更少了。 

1.4 1999 年由 191 个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中 103 个国家通过的《蒙特利尔公约》，目的是取代当

时的华沙海牙机制，对从事国际乘客和行李航空运输的航空承运人责任创建一个专门、统一的法律框

架，其中包括航班延误造成的损失。 

1.5 市场的激烈竞争激励着航空公司为乘客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客户体验，以免乘客用脚投票，

并把钱包交给竞争对手。即使在只有一家航空公司运营的航线上，新进入者的竞争威胁或衔接航班的

竞争都会迫使航空公司对客户的需求以及对服务质量的期望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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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期发展 

2.1 2013 年 3 月 ICAO 第六届世界航空运输大会议程第 2.3 项对消费者保护问题予以了考虑。会

议总结表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性获得参会者普遍支持，此外也同样支持实现各国乘客权利制度

的融合和兼容。根据这些结论，大会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制定一套符合 1999 年《蒙特利尔公约》的高层

次、非指令性的原则。 

2.2 在 2013 年 6 月 IATA 第 69 届年会上，代表了 241 家航空公司和 84％的国际航空运输量的

IATA 会员一致通过了一套政府在通过消费者保护法规时应考虑的核心原则，具体见附件一。基于现有

机制的经验教训，原则旨在为实现全球更大兼容性和融合度指明前进方向。这些原则代表了行业认可

对消费者的基本保护，以及要在保护乘客和确保行业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 

2.3 综上所述，原则要求消费者保护制度必须符合以下几点： 

a) 清晰、明确、并与现有的国际公约如 1999 年《蒙特利尔公约》保持一致； 

b) 强调市场的关键作用，允许客户选择符合他们价格和服务期望的空中旅行体验； 

c) 如果在航空公司可控范围内被拒绝登机和取消航班，乘客有权改变路线、退款或获得赔偿； 

d) 如果在航空公司可控范围内出现延误，乘客有权改变路线、退款或获得照顾和协助； 

e) 鼓励乘客获取关于他们法律和合同权利的信息、乘客权利制度适用性的信息、航空公司

投诉处理系统信息、票价信息、在代码共享服务中实际运营航空公司的信息； 

f) 确保为那些行动不便的乘客提供适当的援助，并明确地传达高效投诉处理程序； 

g) 在确定乘客权利时体现相称性原则并承认超出航空公司控制的情况； 

h) 与其他交通工具的相关制度有可比性；和 

i) 确保任何有关关怀、援助和补偿的规定待遇在相关的各个服务供应商中公平和清楚地分配。 

3. 行动 

3.1 请大会： 

a) 要求国际民航组织通过适当机构，利用附件一的原则为基础制定国际民航组织的高层

次、非指令性的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和 

b) 建议成员国考虑将这些原则纳入现有和未来的乘客权利制度。 



A38-WP/73 
EC/9 
 

- 4 - 

4. 结论 

4.1 现今零打碎敲的乘客权利制度为消费者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减少了他们的选择并增

加了成本。鉴于 ICAO 第六届航空运输大会的结论，航空运输利益相关方有机会建立一种更加协调的

方法。这种方法应根据附件一的原则进行，为消费者以及行业带来好处。这些原则确保在乘客保护和

行业可持续增长之间实现平衡，并为经济和社会谋福利。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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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消费者保护核心原则 

1. 国家和地区立法应该与 1929 年《华沙公约》（及其修订文件）以及 1999 年《蒙特利尔公约》

确立的关于航空承运人责任国际条约机制保持一致； 

2. 国家和地区立法不得干涉另一国做出合法政策选择的能力。根据 1944 年《芝加哥公约》 ，乘

客权利立法应该只适用于立法国境内发生的事件，或飞机注册地之外。 

3. 乘客权利立法应该允许航空公司通过自己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与其他公司区分开来，从而使消费

者可自由选择符合自己价格和服务标准期望的航空公司。各国政府应考虑承认行业自愿提出的承诺；

政府法规应成为“最低普遍区分标准”，由市场力量决定服务水平的其他标准。 

4. 乘客应有权获取有关其法律和合同权利的信息，获得关于自身具体情况适用于哪一种制度的明

确指导的信息。 

5. 乘客应有权获得清晰、透明的信息渠道如下： 

a) 在买票之前，获得票价信息，包括税费和其他费用；和 

b) 代码共享航班的实际承运航空公司的信息。 

6. 航空公司应该尽最大努力在航班不正常情况下定时让乘客获得信息； 

7. 航空公司应建立和维持高效的投诉处理程序，清晰地向乘客介绍程序； 

8. 航空公司应当按照相关的安全法规及运营考虑，协助行动不便的乘客； 

9. 法规所规定的乘客权利待遇应该反映相称原则，并考虑特殊情况的影响： 

a) 安全性和乘客权利保护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 

1) 因安全问题导致的延误或取消，如飞机的技术问题所造成的，应该始终被视为非寻常状

况，可以免除航空公司对于航班延误和取消的责任； 

b) 行业承认乘客在航空公司控制范围内被拒绝登机和航班取消的情况下，有权要求改变路线、

退款或赔偿； 

c) 行业承认乘客有权在受到航空公司控制范围内的航班延误影响而获得改变路线、退款或照

顾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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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当航班延误或不正常的情况超出航空公司的控制之外，政府应让市场力量来决定提供给乘

客的关怀和帮助；和 

e) 监管机构强制要求的责任，包括关怀、协助以及补偿，必须在涉及的不同服务提供商中公

平清晰地分配，不应影响所有服务供应商的契约自由。 

10. 乘客应得到同等对待，不因运输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同时考虑到各种方式的特殊性。 

11. 立法应该是清晰和明确的。 

— 完 — 


